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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30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3-007 

转债代码：113054         转债简称：绿动转债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月 18日

与中华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丰泉环保控股有限公司、江

苏永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洁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交易对

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现

金”或“现金+股权”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兰州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咸宁市中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周口市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昆明丰

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定州市瑞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目标公

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签订的协议仅系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为交易各

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文件，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金额尚需双

方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确定。正式协议能否签订取决于后续的尽职

调查及根据审计、评估结果进行的进一步协商谈判，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

批准程序，因此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仔

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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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交易定价尚未确定，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中华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丰泉环保控股有限公

司、江苏永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洁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2月18日

签署《框架协议》，公司有意以“现金”或“现金+股权”方式收购交易对方所

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本次签订的协议

仅系框架性、意向性协议，为交易各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文件，所涉

及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金额尚需各方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确定。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交易定价尚未确定，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华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华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号：34591441 

注册日期：2004年2月25日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61-167号香港贸易中心12楼1203-4室 

董事：陈俊杰、卫玉霞 

股东：京亿集团有限公司 

 

2、福建省丰泉环保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福建省丰泉环保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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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74991Q  

注册日期：1996年9月9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高仕路仓山科技园内 

法定代表人：李森福 

股东：中华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江苏永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永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MA1QFHCX79 

注册日期：2017年9月6日 

注册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青年东路666号2幢2601(28) 

法定代表人：姜建国 

股东：江苏中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江苏洁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洁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MA1QFH369L 

注册日期：2017年9月6日 

注册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青年东路666号2幢2601(28) 

法定代表人：姜建国 

股东：北京喻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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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兰州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概况 

公司名称：兰州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58116140XH 

注册日期：2011年8月26日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罗官村肖家窑南侧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法定代表人：裴洪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永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 

（2）财务情况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目标公司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科目 

2022年上半年度/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57,018.42 155,880.24 

净资产(万元) 49,159.62 51,204.29 

营业收入(万元) 11,688.95 23,191.52 

净利润(万元) 3,354.15 11,007.12 

2、咸宁市中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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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公司名称：咸宁市中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685605669Q 

注册日期：2009年3月12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绿山村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法定代表人：陈庆浩 

注册资本：人民币11,8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华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12% 

2 福建省丰泉环保控股有限公司 72.88% 

（2）财务情况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目标公司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科目 

2022年上半年度/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27,357.50 25,942.75 

净资产(万元) 13,367.58 12,848.27 

营业收入(万元) 2,443.70 5,113.45 

净利润(万元) 519.31 1,185.81 

3、周口市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概况 

公司名称：周口市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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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6753885097 

注册日期：2008年5月28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北环路北侧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法定代表人：李森福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福建省丰泉环保控股有限公司 100% 

（2）财务情况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目标公司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科目 

2022年上半年度/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26,266.31 27,122.11 

净资产(万元) 12,926.44 13,146.22 

营业收入(万元) 1,910.36 4,122.78 

净利润(万元) -91.64 766.72 

4、昆明丰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概况 

公司名称：昆明丰德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86159007G 

注册日期：2009年4月2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吴家营乡段家营村东侧1.1公里处老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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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法定代表人：陈永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8,8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华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 

2 福建省丰泉环保控股有限公司 51% 

（2）财务情况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目标公司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科目 

2022年上半年度/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46,839.36 47,253.53 

净资产(万元) 17,427.56 16,504.25 

营业收入(万元) 3,289.01 6,991.06 

净利润(万元) 923.31 1,663.88 

5、定州市瑞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1）概况 

公司名称：定州市瑞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26882405119 

注册日期：2009年5月7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定州市大奇连村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法定代表人：李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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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洁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 

（2）财务情况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目标公司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科目 

2022年上半年度/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51,802.63 52,538.92 

净资产(万元) 9,999.70 9,999.70 

营业收入(万元) 1,988.29 5,050.38 

净利润(万元) 446.07 637.31 

 

上述2022年上半年财务数据及定州市瑞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2021年财务数

据为目标公司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将聘请具备证

券相关从业资格的审计及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等，待审计工作

完成后可能存在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本次披露的财务数据有较大差异的风险，

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总体方案 

公司拟以“现金”或“现金+股权”的方式购买式收购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

分股权。各方同意，由各方认可的具备证券相关从业资格的审计及评估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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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各方以经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的评估值为依

据，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对价。公司拟以“现金”或“现金+股权”方式分期支付

本次交易对价，具体支付安排各方在最终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等最终交易文件

中予以约定。 

2、目标股权交割 

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目标股权的交割日为以下事项全部完成之日： 

(1)公司已经由工商局正式登记为目标公司的股东； 

(2)公司向目标公司委派的管理人员已经由工商局正式登记为目标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目标公司的资产、档案、印章印鉴等全部移交公司并完成财务管理移

交。 

办理前述交割手续，交易对方及目标公司应为之提供必要的配合和帮助，

确保交割的顺利完成。 

3、尽职调查 

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将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其他中介机构以

及安排本公司工作人员对目标股权及目标公司进行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

尽职调查并进行审计。对此，交易对方和目标公司应予以充分的配合与协助。

在公司完成上述尽职调查之后，将最终确认是否继续本协议项下之拟议交易。 

4、最终交易文件 

于下列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之日起十日内，各方应正式签署股权收购协

议，股权收购协议经各方有权决策机构/监管机关（如需）批准后正式生效：  

公司已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未发现存在对本次交易有实质性

影响的重大事项，或虽发现该等重大事项但已经得以解决。各方已就最终交易

价格协商一致。拟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包括其附件）的内容与格式已获得各



10 

方认可。  

5、排他性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五个月内，交易对方及目标公司及任何关联

公司将不会与除本协议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就任何与本协议所

载明各方意图进行的拟议交易实质类似的合作项目，进行谈判和/或签署协议并

产生合同关系，亦不会允许任何第三方成为目标公司股东，除非在此期限前本

协议已终止。交易对方如违反本承诺，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赔偿

因此遭受的其它经济损失。 

6、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协议各方有权决策机构并经有关国资主

管部门（如适用）核准之日起生效，直至拟议交易的终止或签署最终明确的交

易文件之时终止。本协议排他性时间终止时，各方均有权独立提出解除本协

议。 

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均需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取得必要的批准和同

意，各方可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本协议相关条款进行补充。 

7、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如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或违反其声

明、承诺、保证，或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的，即构成违

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

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8、管辖法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但排

除其任何法律选择规则。 

因执行本协议而引起的一切争议，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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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任一方均可向公司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9、特殊约定 

公司与江苏永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永瀛”）就收购兰州

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丰泉”）相应股权达成如下约定： 

在兰州丰泉拥有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满足处理规模、垃圾处理费等边界条

件且各项合法性手续完备等前提条件下，若公司对于兰州丰泉的整体价值报价

达到双方本次均认可的金额时，绿色动力享有收购江苏永瀛持有的兰州丰泉相

应股权的绝对优先权，江苏永瀛必须接受该报价。如江苏永瀛违背此约定的，

应向公司支付专项违约金500万元人民币。 

 

五、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协议，在正式股权收购协议生效及

执行前，本框架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2023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若成功实施，将扩大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市场

占有率与竞争力。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六、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系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针对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将由相关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结果进一步协商

谈判，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批准程序后，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予以

确定，因此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进行收购，短期内可能对公司的现金

流带来一定的影响，增加公司财务压力。收购顺利完成后可能存在一定业务整

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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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交易后续进展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21日 

 

 


